[bookmark: _Hlk3815801]实验仪器购销合同
供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订地点：  河南.濮阳      
需方：濮阳龙丰纸业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订时间：             
供需双方通过平等协商，本着诚实守信、互惠互利、双方自愿的原则达成一致意见，同意签订本合同，具体条款如下：
一、货物名称/规格/数量/价格/供货周期
	序号
	物资名称
	技术规格参数
	数量
	单位
	单价（元）
	总价（元）
	备注

	1
	硅酸根测定仪
	量程: 0～2000μg/L
基本误差: ±2％
分辨率: 0.1μg/L
	1
	台
	
	
	

	2
	磷酸根测定仪
	量    程：0~20mg/L或0~50mg/L
基本误差：±2％
分辨率：0.01mg/L
	1
	台
	
	
	

	3
	台式pH监测仪
	显示：液晶，中/英文菜单显示（带背景光）
仪器分辨率：0.01pH
测量精度：0.002pH
温度量程：0-80℃
溶液温度补偿：自动；
	2
	台
	
	
	

	4
	便携式水质浊度测定仪
	量程：0-1000NTU
精度：0-1000NTU：读数的±2%+光散射
重复性：读数的±1%或0.01NTU，取大者
分辨率：最低0.01NTU
	1
	台
	
	
	

	5
	台式电导率仪
	测量范围：K=0.1：(0.00～200)μS/cm, 1台；
K=1：（0～2000）μS/cm，1台；
K=10：（0～20000）μS/cm，1台；
上述3个量程自动切换，基本误差：±1.5%
	3
	台
	
	
	

	6
	便携式溶解氧监测仪
	测量范围：(0～200)μg/L
分辨率0.1ug/L，0.01mg/L最低检测限0.1ug/L。
配备流通池
	1
	台
	
	
	

	7
	便携式余氯测定仪
	分辨率：0.01mg/L
重复性：1%
线性误差：±（5％FS+1个字）
	1
	台
	
	
	

	8
	钠离子测定仪
	测量范围：(1～8) pNa，0.23μg/L～23mg/L
基本误差：±0.03pNa或5μg/L，取大值
	1
	台
	
	
	

	9
	智能普通天平
	称重：0-2000g 读数精度：0.01g
	2
	台
	
	
	

	10
	智能分析天平
	称重：0-220g 
读数精度：0.001g，内置自动校准，带差重称量功能.
	1
	台
	
	
	

	11
	磁力搅拌器
	调速范围：0～2400rpm
搅拌速度：无级可调
可加热
	2
	台
	
	
	

	12
	超纯水仪
	电阻率18.2MΏcm，TOC<5ppb
	1
	台
	
	
	

	13
	电子秤
	LED显示
称重0-300kg
电源方式：电池、插电混合。
	1
	台
	
	
	

	14
	智能微量天平
	称重：0-220g 
读数精度：0.0001g，内置自动校准，带差重称量功能.
	1
	台
	
	
	

	15
	智能干燥箱
	控温范围：室温+10～300℃ 不锈钢内胆，数字显示，带恒温装置 内部尺寸不小于（800mm×800mm×1000mm）
	3
	台
	
	
	

	16
	智能马弗炉
	最高炉温不小于：1000℃ 带恒温装置 内部尺寸不小于300mm*200mm*120mm
	4
	台
	
	
	

	17
	量热仪
	温度分辨率：0.0001K
精密度：0.1%
热容量稳定性：一年内变化≤0.2%
	2
	台
	
	
	

	18
	粉碎机
	装料粒度：≤20mm  
出料粒度：100-200目
容量：2500g
安装减震地脚，无需固定，运转平稳，噪音低。
	2
	台
	
	
	

	合计人民币大写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     元）
合计不含税金额大写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     元）
增值税税额大写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     元）
[bookmark: _GoBack]备注：具体详细参数及技术要求见附件；供货周期30天，供货周期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计算。


二、质量标准和技术要求：供方保证所提供的产品为全新的、未曾使用过无破损的产品，产品必须符合需方要求标准，如需方没有特别约定的至少应当符合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。
三、交货地点、方式:濮阳龙丰纸业有限公司仓库。
四、运输方式及到达站港和费用负担：汽运；供方承担运输费用和保险费用及其他所有费用，运输过程中的一切损坏、错发、漏发等风险均由供方负责。物流运输必须送货至濮阳龙丰纸业有限公司备品备件仓库，需方验收货物前的一切损坏、错发、漏发等风险均由供方负责。
五、包装标准、包装物的供应与回收：包装满足合同货物运输安全及装卸要求。包装物：不回收。
六、验收时间、标准、方法及提出异议期限：货到后7日内根据合同约定和国家现行标准、行业标准验收，如有质量问题或供方错发等由供方免费更换，异议期为货到濮阳龙丰纸业有限公司备品备件仓库后三个月内。因货物更换产生的运输费用（包括原货物退还及更换货物运送）、保险费用及其他所有费用由供方承担。
七、货款支付条件和方式：货到票到验收合格后,供方随货提供13%的增值税专用发票、合格证等技术资料,需方履行相关挂账手续后45日内银行承兑支付95%货款，留取5%质保金。
八、质量保证：质保期为需方验收合格并履行相关挂账手续后12个月，质保期内如有质量问题（非人为因素）供方应免费更换或维修，否则供方应退还需方全额货款，并向需方支付该项物资金额50%的违约金。
九、安全环保责任：供方或供方所委托物流运输车辆及人员，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安全、环保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要求。在进入需方厂区后，必须遵守需方各项规章制度，确保不发生安全、环保事件，在此期间，若出现违反需方规章制度要求的情形时，需方有权对其进行相应的处罚。若供方或供方所委托物流运输车辆及人员，不愿接受需方处罚或无力接受需方处罚的，则供方需承担相应的处罚责任。
十、违约责任：
（1） 本合同生效后，如供方未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合同义务（供货质量和数量、交货时间等存在违约情形），需方有权按合同约定向供方主张违约责任和损失赔偿、补偿责任。
（2） 供方应按合同约定的质量、数量和期限交货。每迟交1天，支付迟到物资金额1%的违约金，迟交超过20天，需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。供方确因生产等问题不能按期交货的，应提前48小时书面告知需方并经需方同意方可延期。供方逾期违约供货给需方造成损失的，应承担其违约行为给需方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。
（3） 供方产品的规格、型号、质量标准等发生变化不能按合同供货时，应及时书面通知需方，经需方技术部门同意后准予调整，替代产品的规格/型号、质量标准等不得低于合同规定，且价格不得高于本合同约定价格。
（4） 供方在履行合同中，如果供方不按时向需方报告价格浮动的情况或者擅自更改产品规格/型号、质量标准、数量等弄虚作假行为给需方造成损失的，供方须赔偿需方损失并支付违约金，违约金为该项物资金额的50%，同时需方有权终止供方合同的执行，并视情节轻重在2年内不允许其进入需方采购市场。
（5） 如供方故意弄虚作假提供假冒伪劣产品，则赔偿需方十倍假冒伪劣产品的价款，并承担由此给需方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。
十一、违反廉洁协议：违反保廉合同及廉洁法规，我司有权扣除合同保证金/质量保证金作为廉洁保证金，不予退还。
十二、合同解决争议的办法：双方友好协商解决，若协商不成，向需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。因一方违约，守约方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产生的维权费用由违约方承担，维权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、诉讼费、保全费、财产保全保险费用、误工费等。
十三、合同生效与终止：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，合同生效期间，除第十条第（一）、（二）、（四）项约定的解除情形外，未经对方同意，任何一方不得单方解除本合同。
十四、本合同一式四份，供、需双方各执两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	需方
供 方（章）： 
法定代表人：
地    址：河南省濮阳市胜利路与濮瑞路交叉口往东350米路南81号
电    话：
邮箱：lfcgb@dahepaper.com      
开户银行： 
账    号：
税    号：
联系人及电话：
委托代理人：

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	供方
需 方（章）：
法定代表人：
地    址：
电    话：
邮箱：开户银行：
账    号：
税    号：
联系人及电话：
委托代理人：

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


